关于聊城城区用水价格问题
调研情况的汇报
市民代表 尹飞   
	
尊敬的张市长，各位领导：
近年来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用水需求持续增长，水价问题也愈发受到市民关注。针对本次议题，我走访调研了多个社区和小区，收集汇总了多个市民代表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存在问题
 （一）高层用水叠加收费项目繁多。高层住宅二次加压设备的建设、运行维护费用，如电费、设备更新、清洗消毒、人工管理等会产生额外成本。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加压费每月每方加收0.5-1.0元，有的小区每月收取1-2方水的损耗，这些费用层层叠加，使高层住户实际用水成本比基础水价高出10%-15%。例如，九州国际小区为非直供小区，通过物业收取自来水费，1-6层基础水费3.8元/方，7-12层以上水费4.4元/方，13层以上水费4.8元/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供水管道跑冒滴漏损耗严重。一是开发企业建设质量、设备管材质量标准低。由于工程技术水平有限，管网铺设施工工艺粗糙，对管道接口处理、埋深控制等环节缺乏严格规范。同时，使用管材本身存在抗腐蚀性差、韧性不足等缺陷，无法满足长期稳定供水需求。二是物业维护不及时不规范。小区内供水管网漏损率居高不下，导致物业管理成本上升，水损成本转嫁用户，间接推高终端水价。例如，某医院家属院为物业代收水费。小区内供水主管道漏水，物业维修不专业、不及时，一个季度用水不到2000方，其中损耗过半，漏损直接费用达到三千余元，分摊到每家每户超５元/方，远高于城区标准。
 （三）物业自主定价空间过大。一些小区物业在未公示成本核算的情况下，自行制定二次供水收费标准。在用水设施维护收费上也存在随意性，维修项目不透明、收费过高的情况屡见不鲜。此外，物业费与用水收费捆绑问题频发，物业共用部位经营收益本应归全体业主，但部分物业擅自将收益用于抵充物业费，变相提高居民用水成本。
 二、意见建议
 （一）推进供水直供到户工作。供水直供到户工作涉及发改、住建、卫健等多个部门，从房地产设计到工程竣工、联合验收等多个环节，需要各部门互相配合，要明确各自职责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以及规范文件，统筹推进供水直供到户工作。鼓励引导供水企业参与新建小区供水设施配备、竣工验收，以及建成小区供水设施改造等相关环节，出具专业指导意见。现有物业企业管理的小区，根据小区供水设施实际运行情况，分年度逐渐交接到位，可依托老旧小区改造、大规模设备更新、专项债券等国家支持政策，为直供到户工作提供资金支持。
（二）规范高层用水收费项目。一是建议相关部门对高层用水的各项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和规范，制定统一的收费目录清单，明确可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，严禁物业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。二是推行高层用水“一费制”改革。如菏泽市鄄城县在供水价格文件中明确指出“凡经过二次加压供水的居民用户和非居民用户，在现行基本水价的基础上，二次加压供水价格加价幅度最高不超过0.8元/立方米。”将合理的二次供水加压费、设备维护费等纳入基础水价，由供水企业统一收取和管理，减少中间环节，降低收费成本。
 （三）加快供水设施设备改造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，解决改造资金问题，明确改造目标、任务和时间节点，优先对漏损率高、影响居民用水安全的老旧管道以及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改造。如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24年12月印发《济南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设施改造实施方案》，明确提出：“按照‘政府主导、企业运作，用户自愿、统筹推进，分步实施、保障安全’的原则，改造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，并交由供水企业统一管理。区县政府作为居民住宅小区供水设施改造的责任主体，具体负责辖区供水设施改造的组织申报、资金筹集、施工协调、宣传动员和维稳等工作”。
（四）加强物业用水收费监管。一是建立物业用水收费备案制度。要求物业在制定或调整二次供水收费等相关价格时，提前向相关部门备案审核，并提交成本核算报告，确保收费合理合规。二是建立物业用水收费公示制度。要求物业每月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二次供水费用、设备维护费用等各项明细，包括费用收支情况、成本核算依据等，接受居民监督。三是加强对物业用水收费的日常监管。对违规收费、乱收费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并将违规物业纳入信用黑名单，向社会公开曝光。同时，畅通居民投诉渠道，及时受理和处理居民关于物业用水收费的投诉举报。
汇报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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